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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有限合伙人

单位：万元

姓名或名称 证件名称及号码 住所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

成功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营业执照：

４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２５４１８

长沙市雨花区劳动东路

１３９

号

新城新世界

Ｃ５

栋

货币出资

３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深圳前海潇湘聚丰

壹号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营业执照：

４４０３００６０２４５２２２７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

一路

１

号

Ａ

栋

２０１

室 （入驻深圳

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货币出资

３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刘佳

身份证：

４３０４０２１９ＸＸＸＸＸＸ１５２７

上海市闸北区共和新路

９７０

弄

３７

号

４０２

甲室

货币出资

３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罗秋林

身份证：

４４０３０１１９ＸＸＸＸＸＸ３８２３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旺业豪

苑旺业阁

３３Ｄ

货币出资

４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

张梓良

身份证：

４４５１２２１９ＸＸＸＸＸＸ１２１２

广东省饶平县新丰镇上葵新

华下屋

１４

号

货币出资

９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廖芙秀

身份证：

４５０３０５１９ＸＸＸＸＸＸ１０２Ｘ

北京市海淀区苏州街乙

２９

号

人才服务中心

２００２０２０１

号

货币出资

１８００

万元人民币

寇晓娜

身份证：

４１０４０２１９ＸＸＸＸＸＸ０５２２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乙

４５

号

货币出资

３００

万元人民币

赵文

身份证：

６３０１０４１９ＸＸＸＸＸＸ１５４０

北京市海淀区世纪城远大园

五区

８

号楼

１

单元

１００５

号

货币出资

６００

万元人民币

梁春燕

身份证：

１１０１０８１９ＸＸＸＸＸＸ００８６

北京市海淀区世纪城春荫园

１１

楼

１

单元

８０２

号

货币出资

９００

万元人民币

刘玉芝

身份证：

１５２１０３１９ＸＸＸＸＸＸ１５２２

上海市静安区石门一路

２３４

弄

２７

号

货币出资

９００

万元人民币

黄凯 身份证：

５２０１１４１９ＸＸＸＸＸＸ００１４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太白路

长富花园

３

栋

７０２

货币出资

３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根据《深圳潇湘君佑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及其合伙人的承诺函》，深圳君佑的合伙人均符合《私募投资基金监

督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二条规定的合格投资者资格，为净资产不低于

１

，

０００

万元的单位或金融资产不低于

３００

万元

或者最近三年个人年均收入不低于

５０

万元的个人。

根据《深圳潇湘君佑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各合伙人承诺所认缴资金来源为其自筹资金（含自有资

金及借贷资金），各合伙人之间不存在分级收益、杠杆融资或其他结构化安排。

根据《深圳潇湘君佑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及其合伙人的承诺函》，深圳君佑及其合伙人、潇湘君宜和成功集团

的股东（追溯至实际控制人）、聚丰壹号的合伙人（追溯至实际控制人）与宝胜股份、宝胜股份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

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宝胜股份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近亲属均不存在

关联关系。

（

２

）新疆协和

根据《新疆协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新疆协和有

２

名普通合伙人和

２

名有限合伙人，具体

情况如下表所示：

①

普通合伙人

单位：万元

姓名或名称 证件名称及号码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 实缴出资

崔海燕

居民身份证

３７０２０５１９ＸＸＸＸＸＸ５５４０

货币

４

万元人民币

４

万元

隋骁

居民身份证

３７０９０２１９ＸＸＸＸＸＸ００１５

货币

１６．２

万人民币

１６．２

万元

②

有限合伙人

单位：万元

姓名或名称 证件名称及号码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 实缴出资

马圣法

居民身份证

３７０９０２１９ＸＸＸＸＸＸ０３１０

货币

２１７０

万元人民币

０

北京团和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

１１０１１７０１９００６１１８

货币

４０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０

根据《新疆协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其合伙人的承诺函》，新疆协和的合伙人均符合《私募投资基

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二条规定的合格投资者资格，为净资产不低于

１

，

０００

万的单位或金融资产不低于

３００

万

元或者最近三年个人年均收入不低于

５０

万元的个人。

根据《新疆协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有限合伙人承诺所认缴资金来源为其自筹资金（含

自有资金及借贷资金），各合伙人之间不存在分级收益、杠杆融资或其他结构化安排。

根据《新疆协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其合伙人的承诺函》，新疆协和及其合伙人与宝胜股份、宝胜

股份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宝胜股份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及其直系近亲属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２

、资管产品或有限合伙资金募集到位情况

根据《深圳潇湘君佑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合伙人认缴出资额在合伙企业参与认购的非公开发行

股票项目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发行方案在中国证监会备案前，各合伙人所认缴的出资额一次性缴足，并按

《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的相关规定及时办理

登记备案手续。

根据《新疆协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在合伙企业参与认购的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获得

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发行方案在中国证监会备案前，各合伙人所认缴的出资额应全部缴足，并按《私募投资基金

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的相关规定及时办理登记备案手续。

３

、资管产品或有限合伙无法有效募集成立时的保证措施或者违约责任

根据《深圳潇湘君佑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如各合伙人届时不能及时缴纳所认缴的出资额，导致本

合伙企业对外无法及时履行所投资项目资金缴付义务时，普通合伙人应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未及时缴付出资的

有限合伙人应承担补缴义务，并在其所认缴的金额内向其他合伙人承担赔偿责任。

根据《新疆协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如届时不能及时缴纳所认缴的出资额，导致本合伙

企业对外无法及时履行所投资项目资金缴付义务时，普通合伙人应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未及时缴付出资的有限

合伙人在认缴出资额限度内承担补缴义务，并在其所认缴的金额内向其他合伙人承担赔偿责任。

根据深圳君佑和新疆协和与发行人签订的《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深圳君佑和新疆协和违反约定拒

绝按期足额缴纳用于认购本次发行股份资金或拒绝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向宝胜股份支付相当于其应缴纳认股资

金总额

２０％

的违约金。

４

、在锁定期内委托人或合伙人转让其持有的产品份额或退出合伙的限制情况

根据《深圳潇湘君佑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按照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本合伙企业参与

认购的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存在锁定期的，在规定的锁定期内，各合伙人不得转让其所

持有潇湘君佑合伙份额或退出合伙。

根据《新疆协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按照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本合伙企业

参与认购的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存在锁定期的，在规定的锁定期内，各合伙人不得转让

其所持有合伙企业合伙份额或退出合伙。

（三）委托人或合伙人与申请人的关联关系

新疆协和及深圳君佑的合伙人与申请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关于信息披露及中介机构意见

申请人已经根据要求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开披露了深圳君佑和新疆协和的合伙协议以及相关承诺。

经核查，保荐机构及申请人律师认为：

１

、深圳君佑和新疆协和作为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三十七条及《上市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第八条的规定，深圳君佑和新疆协和已完成基金管理人登记及基金备案。

２

、深圳君佑和新疆协和的合伙人之间不存在分级收益等结构化安排，发行人、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没有违反《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第十六条等有关法规的规定，不存在直接或间接对认购对象中的投资

公司、合伙企业及合伙人提供财务资助或补偿的情形。

３

、深圳君佑和新疆协和的合伙协议、本次发行相关的《股份认购协议》及深圳君佑和新疆协和的承诺函对合

伙人的基本情况、认购资金的到位时间、违约责任、锁定期等作出了明确约定或承诺，深圳君佑和新疆协和的合

伙人与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且深圳君佑和新疆协和作为认购对象经发行人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深圳君佑和

新疆协和作为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不会损害发行人及其中小股东的权益。

重点问题

４

关于同业竞争。申请人实际控制人中航工业所控制的西飞亨通主营业务为电线电缆制造，其主营产品为航

空航天用特种电线电缆和汽车用特种线束系列产品；目前，申请人的主营产品为裸导体及其制品、电力电缆、电

气装备用电缆和通信电缆及光缆，同时未来拟进行航空电缆项目的建设。申请人拟收购日新传导，日新传导的主

营产品为工业线缆、互连组件、通信线缆、医疗线缆、能源线缆和汽车线缆。

请保荐机构及申请人律师结合申请人、西飞亨通及日新传导所生产产品是否具备同类性或者替代性、产品

的目标市场、销售区域以及客户群体是否一致等方面补充核查申请人是否符合《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

细则》第二条的相关规定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经与西飞亨通、宝胜股份以及日新传导相关人员访谈、获取相关资料和产品说明，宝胜股份的主营产品为通

用电缆，主要是裸导体及其制品、电力电缆、电气装备用电缆和通信电缆；日新传导的主营产品为特种线缆，主要

是工业线缆、互连组件、通信线缆、医疗线缆、能源线缆和汽车线缆。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日新传导成为宝

胜股份的全资子公司。

申请人、日新传导和西飞亨通

２０１４

年末

／２０１４

年度的财务状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申请人 日新传导 西飞亨通

总资产

８５７

，

０７０．５０ ３０

，

９２８．１１ ３

，

４４５．５９

归属于母公司的股东权益

２０６

，

０５３．２２ １４

，

８８４．４９ ２

，

７６７．０６

营业收入

１

，

２１６

，

２３７．６４ １８

，

７５２．８８ ２

，

３３７．７２

净利润

１２

，

９３７．１１ １

，

４７３．２９ －８０．５５

从上表可以看出，西飞亨通资产规模、经营规模及盈利水平均与申请人有较大差距。

西飞亨通主营产品为航空航天用特种电线电缆、汽车导线、汽车用特种线束系列产品和民用电缆。具体产品

品种为：主要产品品种为：

ＨＴＡ

、

ＨＴＹ

、

ＨＴＡＲ

、

ＨＴＴ

等航空、兵器高温线；

１５５３Ｂ

数据电缆及数据总线等；汽车线缆、

汽车线束；

ＰＦＡ

、

ＦＥＰＡＮ

安装线缆。其中：

公司 产品名称 产品介绍 目标客户

市场

区域

与西飞亨通产品是否

存在相似性

宝胜股份

裸导体及其制

品

指没有绝缘、没有护层的导电线材，电线

电缆产品中最基础的导电材料

电线电缆的生产制造

企业

华东和华南 否

电力电缆 指专门用于传输和分配电能的电缆

电力公司和重点工程

项目

华东和华南 否

电气装备用电

缆

指从电力系统的配电点把电能传送到各

种用电设备、器具的电源连接线路用的电

线电缆

电气设备、大型工业装

备的生产制造企业

华东和华南 部分存在相似性

通信电缆

指传输电话、电报、传真文件、电视和广播

节目、数据和其他电信号的电缆

铁路信号和计算机网

络的建设与改造企业

华东和华南 否

日新传导

通信电缆

指传输电话、电报、传真文件、电视和广播

节目、数据和其他电信号的电缆

用于大数据存储及检

索的大型服务器，主要

包括安费诺及其客户

惠普，

Ｄｅｌｌ

等。

华南和海外 否

工业线缆

指为工业客户定制的标准高温电线，需满

足

ＵＬ

或者

ＶＤＥ

行业标准。高温电线广泛运

用在对精度和可靠性要求苛刻的环境中，

如炼油厂、钢铁厂、工业点火器、工业加热

器、传感控制设备、喷涂设备等。

主要是炼油厂、钢铁厂

等高温电线需求企业

华南和海外 部分存在相似性

互连组件

指日新传导电缆产品深加工及拓展，包括

电缆与连接器，可将集成电路，芯片等零

件组合成高附加产品， 深度满足客户需

求。

主要客户包括通用电

气、安费诺、飞利浦照

明等

华南和海外 否

医疗线缆

指专门用于医疗设备的特种电线电缆，主

要运用在各类诊断、监控、外科手术、康复

设备中。

主要是医疗设备制造

企业如全球最大肾透

析仪制造商金宝公司

等

华南和海外 否

新能源线缆 指为光伏企业设计、生产制造的线缆

主要客户包括宁波中

环尚特等

华中 否

汽车线缆 指专门用于汽车内部的高压线缆

电动车和充电桩制造

企业，主要客户包括为

福特配套的美国

ＩＴＴ

公

司等

华南和海外 部分存在相似性

西飞亨通

汽车线缆 指专门用于汽车内部的高压线缆

主要是西安西沃客车

有限公司和陕西汽车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西北

－

航空航天用特

种电线电缆

指航空航天飞行器的特种电线电缆 主要是飞机制造企业。 西北

未来在宝胜股份的航

空线缆投入生产后，

可能会存在产品上的

相似性

汽车用特种线

束

指专用于汽车的线束产品，线束是由铜材

冲制而成的接触件端子（连接器）与电线

电缆压接后，外面再塑压绝缘体或外加金

属壳体等，以线束捆扎形成连接电路的组

件，属于线缆的下游产品。

主要客户是西安西沃

客车有限公司

西北

－

民用电缆 指民用电缆主要为

ＰＦＡ

、

ＦＥＰＡＮ

安装线缆 西北

－

从上表可见，目前西飞亨通所生产的民用电缆、汽车线缆与宝胜股份的电气装备用电缆以及日新传导的汽

车线缆、工业线缆的产品上存在部分相似性，同时宝胜股份计划开展航空电缆项目的建设，目前尚未实际生产，

未来可能会存在产品上的相似性。

宝胜股份和西飞亨通共同的实际控制人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具体

如下：

“

１

、本公司间接控制的西安飞机工业（集团）亨通航空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飞亨通”）主营产品为航空

航天用特种电线电缆、汽车导线、汽车用特种线束系列产品和民用电缆。

２

、宝胜股份的主营产品为裸导体及其制品、电力电缆、电气装备用电缆和通信电缆。宝胜股份本次发行完成

后，将以募集资金收购日新传导

１００％

的股权，日新传导的主营产品为工业线缆、互连组件、通信线缆、医疗线缆、

能源线缆和汽车线缆。

３

、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与宝胜股份、日新传导不存在其他现实或潜在

的同业竞争。

４

、为避免西飞亨通与宝胜股份及收购完成后的日新传导可能发生的同业竞争，本公司承诺使西安飞机工业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将其持有的西飞亨通

５２％

的股权委托宝胜股份管理（在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宝

胜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签订相关股权托管协议）。本公司承诺未来也将以有利于宝胜股份的利益为原则，采取

必要的可行方式消除西飞亨通与宝胜股份及收购完成后的日新传导可能存在的同业竞争。

５

、按照本公司整体发展战略以及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的自身情况，如因今后实施的重组或并购

等行为导致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新增与宝胜股份构成实质性竞争的业务，本公司将在条件许可的前

提下，以有利于宝胜股份的利益为原则，采取可行的方式消除同业竞争。

本承诺函经本公司签署后生效，效力至本公司丧失对宝胜股份实际控制权之日止。”

西飞亨通线缆规模相对宝胜股份规模较小，

２０１４

年末西飞亨通总资产和归属于母公司的股东权益分别为宝

胜股份同期数的

０．４０％

和

１．３４％

，

２０１４

年营业收入为宝胜股份同期的

０．１９％

。此外，西飞亨通的销售市场集中在西北

地区，主要销售区域和具体客户也与宝胜股份和日新传导存在差异，同时中航工业集团已经承诺将西飞亨通

５２％

股权委托给宝胜股份管理，未来宝胜股份有控制西飞亨通生产经营的权利，西飞亨通与宝胜股份以及日新传导

之间并不会构成现实和潜在的同业竞争关系，不会损害上市公司中小股东的利益。

经核查，保荐机构和申请人律师认为：西飞亨通线缆生产销售规模相对宝胜股份较小，销售市场集中在西北

地区，与宝胜股份、日新传导销售区域存在差异，同时中航工业集团已经承诺西飞亨通股权委托给宝胜股份管

理，未来宝胜股份有控制西飞亨通生产经营的权利，西飞亨通与宝胜股份（包括日新传导）之间并不会构成现实

和潜在的同业竞争关系，因此本次非公开发行符合《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第二条的相关规定。

重点问题

５

请保荐机构和申请人律师核查申请人控股股东宝胜集团及实际控制人中航工业从定价基准日前六个月至

本次发行完成后六个月内是否存在减持申请人股份的情况或是否存在减持计划，如是，就该等情形是否违反《证

券法》第四十七条以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第（七）项的规定发表明确意见；如否，请出具承

诺并公开披露。

回复：

申请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停牌日期为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１

日，复牌日期为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保荐机构和申请人律师向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查询了申请人控股股东宝胜集团、申请人实际控制人中航工业交易宝

胜股份股票的情况，核查期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１

日。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高级管理人员、关联企业持股及买卖变动证明》，

宝胜集团目前持有宝胜股份

１４６

，

７１６

，

８１９

股股票，核查期间未发生买卖宝胜股份股票的行为。宝胜集团已出具的

承诺函，其在本次发行完成后六个月内无减持宝胜股份股票的计划。

核查期间内中航工业未持有宝胜股份股票，也均未发生买卖宝胜股份股票的行为。本次认购对象中，中航机

电、中航产投同为中航工业实际控制的企业，为申请人关联方，本次完成后将持有申请人股份。根据中航机电、中

航产投与申请人签署的《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其在本次发行中认购的股份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

（指本次发行的股份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中航工业已出具的承诺函，其控制的企业在本次发行完成后六个月内无减持宝胜股份股票的计划。

二、一般问题

一般问题

１

请申请人披露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处罚或采取监管措施的情况，以及相应整改措施；请保荐

机构就相应事项及整改措施进行核查，并就整改效果发表意见。

回复：

申请人已经根据要求公开披露了《关于最近五年公司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或处罚及整改

情况的公告》。

（一）最近五年申请人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处罚或采取监管措施的情况

江苏证监局对公司近三年来规范运作及财务情况进行了全面检查，并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７

日出具《关于宝胜股份的

监管关注函》（苏证监函［

２０１５

］

７

号），指出公司存在以下问题：（

１

）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执行制度：在

２０１３

年年报编

制、审计及披露的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中，个别人员如身份证号、时间等信息登记不全；（

２

）公司财务核算与管理

方面：一是为规避铜市场价格的频繁波动给公司生产经营和业绩带来的影响，公司使用铜商品期货合约进行现

金流量套期，但未见在年度中期对套期保值有效性进行评价。二是自

２０１１

年开始，公司分几批加工定制了带有宝

胜标志的纪念金章，纪念章挂在公司“其他应收款”中核算，在使用时最终转入“营业费用”，该核算方式不能完整

反映公司持有资产及交易情况，科目使用不当。

江苏证监局就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整改意见：一是就以上问题逐项制定具体整改计划，明确整改措施、完成

时限和责任人，并认真进行整改。二是认真做好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的基础工作，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应带头学习掌握相关法律法规，充分认识内幕交易的危害性，严禁内幕交易行为，增强守法意识。三是组

织财务及相关人员认真学习 《企业会计准则》， 严格按程序要求做好年度中期和末期的期货套期保值有效性评

价，证券进行财务处理。

（二）就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处罚或采取监管措施，申请人采取的整改措施

申请人高度重视江苏证监局的监管关注，积极落实整改，并与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

日向江苏证监局提交了《宝胜科技

创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苏证监函［

２０１５

］

７

号监管关注函的整改报告》，具体整改措施如下：

１

、个别内幕信息知情人员的身份证号、时间信息不全问题

（

１

）公司已对

２０１３

年年报编制、审计披露的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中不全的内容予以补充完整。

（

２

）公司已组织证券部相关人员学习《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及交易所相关规定，认真做好《内幕信

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执行工作。

（

３

）公司已将贵局此次内幕信息登记检查情况及要求传达到公司各位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进一步提

醒其内幕信息登记的重要性，增强保密意识和守法意识，严禁内幕交易。

２

、纪念章核算方式及科目使用不当问题

公司将其他应收款中列示的“宝胜纪念金章”及“特殊贡献奖金章”全部调整到“存货

－

低值易耗品”会计科目

中进行核算，并设置数量金额式进行辅助核算，领用发出进行专人管理，领出使用时转入“营业费用”。因金价波动

较大，在每年年中及年末，本公司将根据金章的账面成本与金价的市场价格进行对比，若出现跌价情形则计提金

章跌价准备。

此外，公司已组织财务及相关人员进行认真学习《企业会计准则》，正确进行账务处理。

３

、铜材期货套期保值会计年度中期未进行有效性评价问题

公司已组织财务部及期货交易人员，认真学习《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４

号—套期保值》，为正确进行套期保值相关

业务及其会计处理打好基础。

公司将严格按套保规定进行操作，自

２０１５

年起每半年进行一次套期有效性评价。

（三）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通过对江苏证监局的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系统及中国证监会和交易所网站进行查询，取得了申

请人及其各子公司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或处罚情况的底稿文件，并通过查阅整改文

件、对相关人员进行访谈等形式对申请人相关情况及整改措施进行了核查。经申请人确认及保荐机构核查，最近

五年间申请人及其各子公司没有其他被证券监管部门或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或处罚的情况。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申请人已对照《企业会计准则》、《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等法律法规进行内

部规范，针对上述监管措施均采取了合理有效的整改方式，并向相关监管部门提交了整改报告，相关问题已得到

了整改。

一般问题

２

报告期内，申请人与广州天力建筑工程公司、北京金源鸿大房地产有限公司存在大额的产品销售，请说明具

体的业务内容。请保荐机构和会计师进行核查。

回复：

（一）申请人报告期内与广州天力建筑工程公司的产品销售明细如下：

２０１２

年度：

产品类别 销售数量（公里） 销售金额（元）

电力电缆

３８９６．６１７５ １９

，

５５１

，

１８３．６６

电气装备用电缆

８．３１００ ２８５

，

１５４．０２

合计

３

，

９０４．９２７５ １９

，

８３６

，

３３７．６８

２０１３

年度：

产品类别 销售数量（公里） 销售金额（元）

电力电缆

１８５９６．０３７８ ７９

，

６６６

，

５７７．３７

电气装备用电缆

１０６．３６４５ ３

，

８１７

，

２９７．８５

合计

１８

，

７０２．４０２３ ８３

，

４８３

，

８７５．２２

２０１４

年度：

产品类别 销售数量（公里） 销售金额（元）

电力电缆

３０

，

２７９．２３０５ １３９

，

２６８

，

７２０．６３

电气装备用电缆

２

，

０９４．５８７０ ８

，

４２４

，

７７３．６３

合计

３２

，

３７３．８１７５ １４７

，

６９３

，

４９４．２６

（二）申请人报告期内与北京金源鸿大房地产有限公司的产品销售明细如下：

２０１２

年度：

产品类别 销售数量（公里） 销售金额（元）

电力电缆

１

，

１５８．３７８８ １５７

，

７６３

，

９４６．１９

电气装备用电缆

１

，

３８２．７９４０ ２

，

６８８

，

４２５．１６

合计

２

，

５４１．１７２８ １６０

，

４５２

，

３７１．３５

２０１３

年度：

产品类别 销售数量（公里） 销售金额（元）

电力电缆

１

，

１０１．４９３５ １７８

，

６９９

，

１３０．８０

电气装备用电缆

６

，

５５３．９４６０ １０

，

４７１

，

９０２．７６

合计

７

，

６５５．４３９５ １８９

，

１７１

，

０３３．５６

２０１４

年度：

产品类别 销售数量（公里） 销售金额（元）

电力电缆

１

，

５５５．９１６５ １７８

，

１５９

，

３９７．４９

电气装备用电缆

８

，

６２９．１２２０ １５

，

６５４

，

９４５．３７

合计

１０

，

１８５．０３８５ １９３

，

８１４

，

３４２．８６

（三）广州天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北京金源鸿大房地产有限公司的股东背景及采购模式

广州天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为广州富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下属企业。广州富力地产有限公司为香港上市公

司（证券代码：

２７７７

），主营业务为房地产开发。根据广州富力地产有限公司公开披露的年报，其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４

年销售额分别为

３０３．６５

亿元、

３６２．７１

亿元、

３４７．０５

亿元。

北京金源鸿大房地产有限公司为世纪金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公司。世纪金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主营

业务为房地产开发、星级大饭店、大型购物中心、金融资本运营、物业管理、核桃油生产。根据中国企业联合会、中

国企业家协会举办的中国

５００

强企业榜单，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４

年世纪金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分别位列

３３８

位、

４０１

位和

３７１

位，销售收入分别为

２６８．８９

亿元、

２４９．９３

亿元和

３１０．９４

亿元。

广州天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和北京金源鸿大房地产有限公司电缆采购采取集中采购的模式，由总部汇总下

属各房地产项目的电缆需求并与宝胜股份签署采购合同。宝胜股份根据广州天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和北京金源

鸿大房地产有限公司的指令向其供应电缆。

（四）保荐机构及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及会计师认为：申请人报告期内与广州天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和北京金源鸿大房地产有

限公司经济业务内容均为销售电力电缆及电气装备用电缆，交易真实、有效。

一般问题

３

请申请人公开披露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对申请人即期回报（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等财务指标）的影响，

对于本次发行摊薄即期回报的情况进行风险提示。

回复：

申请人已经根据要求公开披露了《关于

２０１４

年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摊薄即期收益的风险提示性公告》。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即期回报影响的分析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１２１

，

１３７．５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收购日新传导全部股权和补充公司流

动资金。本次发行价格为

８．１０

元

／

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申请人在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进行了现金分红，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１

元（含税）。鉴于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实施完毕，依照

２０１５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和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格底价和拟发行数量作

如下调整：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格相应由

８．１０

元

／

股调整为

８．００

元

／

股；发行数量由

１４９

，

５５２

，

４６９

股调整为

１５

，

１４２．１８７５

股。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的总股本和净资产将会有所增加。在公司总股本和净资产均增加的情况

下，如果公司业务规模和净利润未能实现相应幅度的增长，则每股收益和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等指标将出现

一定幅度的下降，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即期回报（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等财务指标）存

在被摊薄的风险，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以下即期回报预测建立在以下事实和假设基础上：

１

、假设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完成本次非公开发行，该完成时间仅为公司估计，最终以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实际发

行完成时间为准；

２

、假设宏观经济环境、电线电缆行业情况及申请人经营情况没有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３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数量为

１５１

，

４２１

，

８７５

股；

４

、本次非公开的最终募集资金总额（含发行费用）为

１２１

，

１３７．５０

万元；

５

、假设

２０１５

年收益情况有以下三种情形：

（

１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比

２０１４

年度审计报告的数据下降

１０％

，即

１１

，

５８０．７０

万元；

（

２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与

２０１４

年度审计报告的数据持平，即

１２

，

８６７．４４

万元；

（

３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比

２０１４

年度审计报告的数据增长

１０％

，即

１４

，

１５４．１８

万元。

６

、根据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３０

日经申请人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后的

２０１４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共计分配现金

红利

４

，

１１３．８７

万元（含税），该分配方案于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份实施完毕；

７

、上述假设仅为测算本次非公开发行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不代表公司对

２０１５

年经营

情况及趋势的判断，亦不构成盈利预测。投资者不应据此进行投资决策，投资者据此进行投资决策造成损失的，

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

即期回报预测结果如下：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期末总股本（万股）

４１

，

１３８．７５ ４１

，

１３８．７５ ５６

，

２８０．９３

２０１４

年度现金分红（万元）

４

，

１１３．８７

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万元）

１２１

，

１３７．５０

本次募集股份数量（万股）

１５

，

１４２．１９

假设一：

２０１５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比

２０１４

年度审计报告的数据下降

１０％

，即

１１

，

５８０．７０

万元；

期末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万元）

２０６

，

０５３．２２ ２１３

，

５２０．０５ ３３４

，

６５７．５５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３１ ０．２８ ０．２４

每股净资产（元）

５．０１ ５．１９ ５．９５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６．２７ ５．５３ ４．４６

假设二：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与

２０１４

年度审计报告的数据持平，即

１２

，

８６７．４４

万元；

期末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万元）

２０６

，

０５３．２２ ２１４

，

８０６．７９ ３３５

，

９４４．２９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３１ ０．３１ ０．２７

每股净资产（元）

５．０１ ５．２２ ５．９７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６．２７ ６．１２ ４．９４

假设三：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比

２０１４

年度审计报告的数据增长

１０％

， 即

１４

，

１５４．１８

万

元。

期末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万元）

２０６

，

０５３．２２ ２１６

，

０９３．５３ ３３７

，

２３１．０３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３１ ０．３４ ０．３０

每股净资产（元）

５．０１ ５．２５ ５．９９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６．２７ ６．７２ ５．４２

注：

１

、本次发行前基本每股收益

＝

当期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发行前总股本；

２

、本次发行后基本每股收益

＝

当期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发行前总股本

＋

本次新增发行股份数

×

发行

月份次月至年末的月份数

÷１２

）；

３

、每股净资产

＝

期末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总股本；

４

、 本次发行前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当期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期初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

当期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

本期现金分红

×

分红月份次月至年末的月份数

÷１２

）；

５

、 本次发行后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当期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期初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

当期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

本期现金分红

×

分红月份次月至年末的月份数

÷１２＋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

额

×

发行月份次月至年末的月份数

÷１２

）。

（二）对于本次非公开发行摊薄即期股东收益的风险提示

本次发行前，申请人总股本为

４１

，

１３８．７４５７

万股；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为

１５

，

１４２．１８７５

万股，发行后总股

本为

５６

，

２８０．９３３２

万股。本次发行完成后，申请人净资产将在短时间内大幅增长，但募集资金使用效益尚需一段时

间后方可逐步体现，预计本次发行后，申请人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与过去年度相比将有较大幅度

下降。因此，申请人存在短期内每股收益和净资产收益率被摊薄的风险。

一般问题

４

请申请人公开披露将采用何种措施以保证此次募集资金按计划使用，采取何种具体措施有效防范即期回报

被摊薄的风险。如进行承诺请披露具体内容。

回复：

为保证此次募集资金的有效使用，有效防范即期回报被摊薄的风险，提高公未来的回报能力，公司将通过加

强募集资金管理、提升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完善盈利结构、加强经营管理和内部控制、注重股东回报等措施，积极

应对行业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实现公司业务的可持续发展。

（一）加强募集资金管理，确保募集资金规范和有效地使用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２０１３

年修订）》等有关规

定，公司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变更投向和监督等方面均作出了具体明确的规

定。主要措施如下：

１

、 募集资金存储

（

１

）募集资金应当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集中管理。募集资金专户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用作其它用途；

（

２

）公司应当在募集资金到账后一个月内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

监管协议；

（

３

）募集资金专户的设立和募集资金的存储由公司财务部办理。公司财务部必须定期核对募集资金的存款余

额，确保账实相互一致。

２

、募集资金使用

（

１

）公司应当按照发行申请文件中承诺的募集资金使用计划使用募集资金。

出现严重影响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正常进行的情形时，公司应当及时报告上海证券交易所并公告；

（

２

）公司不得将募集资金直接或者间接提供给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关联人使用，不得为关联人利用募投

项目获取不正当利益提供便利；

（

３

）公司在进行募集资金项目投资时，资金支出必须严格按照公司资金管理制度和本办法的规定，履行资金

使用审批手续。所有募集资金项目的资金支出，均先由资金使用部门编制具体的资金使用计划，按照公司的相关

管理制度规定进行审批后方可实施；付款时须严格按照资金使用计划进行审批后方可执行。

（

４

）公司以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应当符合如下要求：

①

不得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得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

②

仅限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不得通过直接或者间接安排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者用于股票

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的交易；

③

单次补充流动资金时间不得超过

１２

个月；

④

已归还已到期的前次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如适用）。

公司以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应当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发

表明确同意意见。公司应当在董事会会议后

２

个交易日内报告上海证券交易所并公告。补充流动资金到期日之前，

公司应将该部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并在资金全部归还后

２

个交易日内报告上海证券交易所并公告。

３

、募集资金投向变更

（

１

）公司募投项目发生变更的，必须经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且经独立董事、保荐机构、监事会发表明确

同意意见。

公司仅变更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的，可以免于履行前款程序，但应当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并在

２

个交易日内

报告上海证券交易所并公告改变原因及保荐机构的意见；

（

２

）变更后的募投项目应投资于主营业务。公司应当科学、审慎地进行新募投项目的可行性分析，确信投资项

目具有较好的市场前景和盈利能力，有效防范投资风险，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

４

、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及监督

（

１

）在募集资金到账至使用完毕期间，公司财务部应每季度检查一次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包括专用账户资

金的使用、批准及项目实施进度等情况。

（

２

）公司董事会应当每半年度全面核查募投项目的进展情况，对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公司募集资

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以下简称“《募集资金专项报告》”）。

募投项目实际投资进度与投资计划存在差异的，公司应当在《募集资金专项报告》中解释具体原因。当期存在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产品情况的，公司应当在《募集资金专项报告》中披露本报告期的收益情况以及期末的投

资份额、签约方、产品名称、期限等信息。

（

３

）独立董事、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及监事会应当持续关注募集资金实际管理与使用情况。二分之一以上的独

立董事、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或者监事会可以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鉴证报告。公司

应当予以积极配合，并承担必要的费用。

董事会应当在收到前款规定的鉴证报告后

２

个交易日内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并公告。 如鉴证报告认为公

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存在违规情形的，董事会还应当公告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存在的违规情形、已经

或者可能导致的后果及已经或者拟采取的措施。

（二）扩展业务规模，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本次募集资金将用于收购日新传导和补充营运资金。收购日新传导后，公司将加强其在特种电缆细分行业

的实力，进一步拓宽公司细分市场业务，并借此优化公司产品和客户结构，提高公司的市场竞争力。

电线电缆行业是资金密集型行业，需要大量的营运资金来保证日常生产以及业务开拓。近几年申请人重点

开拓电力公司、重点工程等大型客户，取得良好的效果，该类客户采购量大、信用良好，但回款时间较长。随着申请

人裸导体生产线及宝胜电缆城的投产，申请人的产能获得提升，业务规模将进一步扩大，对流动资金的需求相应

增长。本次补充流动资金可以满足申请人未来产销量增资导致的营运资金需求。

（三）优化资产结构，降低财务费用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资产与净资产规模将有所增加，资金实力得到提升，财务结构将更趋合理，财

务风险进一步降低。公司对银行借款的依赖程度将会降低，盈利能力均将得到较大幅度的改善，有利于公司未来

经营规模的扩大及利润水平的增长，使公司财务状况进一步优化。

（四）加强经营管理和内部控制，提升经营效率

公司将进一步提高经营和管理水平，加强内部控制，发挥企业管控效能。加强成本管理，强化预算执行监督，

在严控各项费用的基础上，全面有效地控制公司经营风险，提升公司的经营效率和盈利能力。

（五）增强持续回报能力，进一步保证投资者的利益

申请人主动积极回报投资者，最近三年公司利润分配情况如下：

年度

现金分红金额

（万元）

合并报表下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万元） 占比

２０１４

年

４

，

１１３．８７ １２

，

８６７．４４ ３１．９７％

２０１３

年

３

，

２９１．１０ ９

，

９３５．６８ ３３．１２％

２０１２

年

３

，

０４７．３１ １０

，

０５９．３６ ３０．２９％

合计

１０

，

４５２．２９ ３２

，

８６２．４８ ３１．８１％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３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的要求，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８

日和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３０

日，申请人分别

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

２０１３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进一步

完善了利润分配政策，强化了中小投资者权益保障机制。

本次发行将提升申请人的资金实力，申请人将利用资金的充实进一步做大做强主营业务，促进公司持续健

康稳定快速发展，为申请人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带来持续回报，以填补本次发行对即期回报的摊薄。

综上，申请人不断提高盈利能力、主动积极回报投资者、完善公司治理，为保证此次募集资金有效使用、有效

防范即期回报被摊薄的风险、提高未来的回报能力采取了积极有效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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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最终发行价格由发行人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取得发行核准批文后，根据参与询

价的发行对象的申购报价情况按照价格优先的原则确定。

3、认购人不参与询价，按照经上述定价原则确定的最终发行价格认购股份，若通过上述定价方式无法产生发

行价格，则认购人按本次发行的底价认购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股份。

（四）限售期

认购人本次认购的股票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 认购人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中

国证监会、深交所的相关规定按照发行人要求就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中认购的股票出具相关锁定承诺，并办理相

关股票锁定事宜。

（五）协议生效和终止

协议经双方签署后成立，并在满足下列全部条件后生效：

1、本协议获得发行人董事会审议通过。

2、本协议获得发行人股东大会批准。

3、本次非公开发行已经获得所有需要获得的有权部门的同意、许可、批准或核准，包括但不限于中国证监会

的批准或核准。

若前款所述之生效条件未能成就，致使本协议无法生效并得以正常履行的，且该种未能成就不能归咎于任何

一方的责任，则双方互不追究对方的法律责任。

1、本协议自以下任意事项发生之日起终止：

2、本协议双方再本协议项下的义务均已完全履行完毕。

3、本协议双方协商同意终止本协议。

4、依据中国有关法律规定应终止本协议的其他情形。

（六）协议附带的任何保留条款、前置条件

除上述生效条件外，本协议无任何保留条款、前置条件。

（七）违约责任

1、一方未能遵守或履行本协议项下约定、义务或责任、陈述或保证，即构成违约，违约方应负责赔偿对方因此

而受到的损失，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

2、本协议项下约定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如未获得（1）发行人股东大会通过，或（2）中国证监会核准

的，不构成发行人违约。

3、任何一方由于不可抗力造成的不能履行或部分不能履行本协议的义务将不视为违约，但应在条件允许下

采取一切必要的救济措施，减少因不可抗力造成的损失。 遇有不可抗力的一方，应尽快将事件的情况以书面形式

通知对方，并在事件发生后15日内，向对方提交不能履行或部分不能履行本协议义务以及需要延期履行的理由的

报告。 如不可抗力事件持续30日以上，一方有权以书面通知的形式终止本协议。

第三节 董事会关于本次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

一、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1,000,00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以下投资项目：

序号 募投项目名称

项目预计投资总额

（万元）

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万元）

1 投资建设第6代TFT-LCD生产线项目 1,200,000.00 840,000.00

2

对科立视增资投资建设触控显示屏材料器件二期

项目

181,753.20 130,000.00

3 补充流动资金 30,000.00 30,000.00

合 计 1,411,753.20 1,000,000.00

若本次非公开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上述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公司将根据实际募集资金净额，按

照项目的轻重缓急等情况，调整并最终决定募集资金的具体投资项目、优先顺序及各项目的具体投资额，募集资

金不足部分由公司以自有资金或通过其他融资方式解决。

若本次募集资金到位时间与项目实施进度不一致，公司可根据实际情况需要以其他资金先行投入，募集资金

到位后予以置换。

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可行性分析

（一）对华佳彩增资投资建设第6代TFT-LCD生产线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随着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以触摸屏技术为主导的电子显示产品的快速发展和普及，中小尺寸产品市场正重

新焕发生命力，呈现旺盛的需求态势，而高性能新型显示技术，正以其独有的性能优势，加速进军智能手机等智能

终端市场，市场前景乐观。面对全球显示市场，特别是中国中小尺寸显示产品市场的巨大需求和技术发展趋势，在

经过充分调研和论证的基础上，华映科技拟在莆田市涵江区投资新建第6代TFT-LCD生产线项目，主要生产中小

尺寸显示器件。 项目产品的主要目标市场包括高端智能手机、差异化平板电脑、车载显示、工控显示等。

本项目计划投资120亿元人民币，新建玻璃基板尺寸为1500mm×1850mm，设计产能为3万片/月。预计2015年9

月开工建设，2017年7月投产。

2、项目发展前景

（1）TFT-LCD显示技术将持续占据显示领域的绝对主导地位

平板显示技术未来总体趋势将朝着高画质、高临场感、互动式多功能一体化、节能降耗、健康环保的方向发

展。在平板显示技术当中，TFT-LCD技术发展最为成熟，应用产品覆盖面最广，产业扩张速度最快，在所有平板显

示技术当中市占率最高。根据Displaysearch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TFT-LCD面板销售收入达到1238亿美元，

占所有面板收入的89%。 随着技术进步和工艺的简化，TFT-LCD生产正在大幅度降低生产成本和销售价格，产业

已进入稳定增长期，在全球显示器件市场中所占份额不断扩大。 预计未来8至10年，TFT-LCD产业产值虽然增长

率减缓，但仍将保持增长态势，预计2019年TFT-LCD面板销售收入将达1,427亿美元，其产值市场份额将一直占据

整个平板显示产业的85%以上。 从出货量来看，未来数年，TFT-LCD技术出货量持续增长并一直保持约75%的比

例， 预计到2019年出货量将达到3.51亿片； 在出货面积比例方面预计2018年之前，TFT-LCD技术比例一直超过

90%，最高达到95%以上，TFT-LCD技术仍具有绝对优势。

（2）全球中小尺寸显示市场需求增长空间巨大

受益于移动服务体系的日益完善（如4G网络普及等）、消费者对移动娱乐需求（如在线视频、微博微信、游戏

等）的持续增长，以智能手机、平板电脑为代表的智能终端逐步成为移动互联网时代的重要装备，将带动中小尺

寸显示市场快速扩容。

根据Displaysearch发布的数据，在全球平板显示市场，中小尺寸面板市场份额正呈逐步上升的趋势，2013年中

小尺寸面板销售收入约为492亿美元，预计2018年中小尺寸面板销售收入将达到700亿美元，销售收入年复合增长

率为33%。在整体平板显示市场中，中小尺寸面板销售收入比例将从2013年的35.2%增长到2018年的40%，中小尺寸

显示市场需求增长空间巨大，市场前景广阔。

3、项目实施主体

本项目拟通过使用募集资金新设全资子公司福建华佳彩有限公司实施。

在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拟使用部分自有资金设立福建华佳彩有限公司投资建设该项目，待募集资金到位后

予以置换并增资。

4、项目建设用地

本项目地点位于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 目前，该项目建设用地的相关手续正在办理过程中。

5、项目经济评价

本项目建设期为22个月。 项目税前内部收益率为7.73%，税后内部收益率为6.64%；项目计算期平均税后利润

为47,742万元，销售利润率为7.16%；税后静态投资回收期为10.17年。

6、项目涉及的报批事项情况

截至本预案公告日，本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已编制完毕，相关立项备案和环评工作正在进行中。

（二）对科立视增资投资建设触控显示屏材料器件二期项目

1、科立视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科立视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快安77号地1#楼第二层

注册资本：9,876.7万美元

法定代表人：李学龙

经营范围：从事平板显示屏及触控模组材料器件的研发、设计、生产、销售和售后服务（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许

可经营项目的，应在取得有关部门的许可后方可经营）。

截至本预案披露之日，科立视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美元） 持股比例

1 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210.00 62.88%

2 华映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376.70 24.06%

3 金丰亚太有限公司（Goldmax�Asia�Pacific�Limited） 1,290.00 13.06%

合计 9,876.70 100.00%

财务情况：

截至2015年3月31日，科立视主要财务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15年3月31日（未审计）

总资产 1,048,972,670.51 1,115,643,669.65

总负债 683,937,239.72 651,171,082.84

所有者权益 365,035,430.79 464,472,586.81

营业收入 79,069.72 88,013.91

利润总额 -107,832,247.65 -59,803,240.69

净利润 -79,255,361.96 -50,562,843.98

2、项目基本情况

随着人们对视觉及操作便利性的需求提升，以及技术的日渐成熟，强调简易的人机操作，触控面板的需求日

益加大。 触控面板已广泛应用于平板电脑、数字相机、手机、个人数字助理、PND、数字相框、ATM、工业用计算机、

商用触控屏幕等领域，未来触控面板的需求将进一步成长。 触控显示屏材料器件作为触摸屏的重要功能材料，具

有良好的市场前景。

科立视主要从事平板显示屏及触控组件材料器件的研发、设计、生产、销售和售后服务，是国内首家采用溢流

法生产铝硅酸盐类盖板玻璃的公司。 目前全世界采用溢流法生产铝硅酸盐类盖板玻璃的公司包括科立视在内仅

三家，产品尚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触控显示屏材料器件一期项目计划总投资123,800万元（含华映光电股份有限

公司对一期的增资），达产后预计年新增触控显示屏材料器件700万片（以10.1"计）。科立视一期项目于2013年9月

底正式进入试投产阶段，目前测试结果符合预期。

本项目的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利用现有的厂房及生产辅助设施，购置生产及研发检测设备，建设3条触控显示

屏盖板生产线，形成年产显示屏盖板8,330万片（以14” 计）的生产能力。

3、项目发展前景

科立视产品主要为高端化强品质盖板玻璃，其具有压应力高，压应层深、表面品质高、并可快速达到理想化学

强度的特点，主要应用于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及平板电脑、汽车触控平板、移动设备等。

消费性电子产品是盖板玻璃需求成长的一个重要行业，预计2015年增长率将达到13%。 盖板玻璃主要用于触

控应用产品（如智能手机，平板和笔电等），其中手机占比最大，手机在2015年消费性电子产品总体出货量中将占

至76.3%。

电子产品出货量及预测

数据来源：DisplaySearch� 2014� yearly� TP� CG� market� report

除去消费电子行业，还陆续产生许多新兴市场，如车载，智能玻璃，建筑玻璃（观光电梯玻璃）等。 在车载市

场，与传统玻璃相比，高铝盖板玻璃坚固且超薄，适合于车用挡风玻璃，仪表盘和触控面板等。同时，预计全球智能

玻璃市场收益将从2013年的23亿美金增长至2020年的53亿美金。

盖板玻璃出货量及预测

数据来源：DisplaySearch� 2014� yearly� TP� CG� market� report

因此，触控显示屏材料器件作为触摸屏的重要功能材料，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为适应市场发展的需要，依托

股东在显示光电和触控模块产品的生产、研发、管理等方面优势，进行二期项目建设。

本项目通过扩建将迅速扩大公司触控显示屏材料器件产能，进一步发挥技术优势和规模经济优势，增强公司

的盈利能力。

4、项目实施主体及评估情况

本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科立视公司。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华映科技以科立视公司资产

评估结果为基础，向科立视公司增资，并由科立视公司利用增资资金实施触控显示屏材料器件二期项目建设。 其

他股东不参与本次增资。

根据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对科立视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进行增资项目评估报告》，截至评估基准日科立视所有者权益账面值为36,503.54万元，评估值为38,881.72万元，

增值额为2,378.18万元，增值率为6.51%。 科立视公司股东综合考虑项目前期投入、盈利前景等因素后，确定本次华

映科技向科立视公司增资时每1元注册资本的认购价格为1元。

5、项目建设用地

本项目建设地点位于福建省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园区KA-D-12一期现有地块上， 土地使用权证号

015568071。

6、项目经济效益

本项目建设期为2年。 本项目年销售收入141,526.70万元，年利润63,390.52万元，年税后利润53,881.94万元，投

资回收期为4.48年（税后）。

7、项目涉及的报批事项情况

本项目已经取得福州市马尾区发展和改革局出具的核准批复文件（榕开发改[2014]56号）和福州经济技术开

发区环境保护局出具的环境影响报告书批复（榕马开环[2014]监37号）。

（三）补充流动资金

1、项目基本情况

公司拟用本次募集资金30,000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2、补充流动资金的必要性

公司所处行业为技术密集、人才密集、资金密集型行业，长期以来公司发展 所需资金主要来自于自身经营积

累和银行贷款。

公司于2013年重组华映光电，由于华映光电采用进料加工业务模式，营运资金需求量较高，重组完成后公司

合并口径的资产负债率大幅上升，截至2015年3月31日，公司资产负债率为60.63%。 此外，公司控股子公司华映视

讯自2012年开始业务模式由来料加工转为进料加工，公司的资金需求进一步加大。

华映科技拟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中约3亿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以优化财务结构，减少财务费用，

提高经营效益。

三、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的影响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

1、有利于提升公司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增强竞争力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行业规划，符合行业发展趋势。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成和投

产后，能够进一步提升公司的技术水平及生产效率，增强核心竞争力，巩固和提高公司的行业地位。

公司向盈利能力较强的产业链上游扩张，有利于完善公司产业链，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公司在触控显示屏领域

的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进一步增强公司的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力。

2、有利于公司以更好的业绩回报股东，为长远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有较好的市场前景和盈利能力。随着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成投产，公司的收

入和利润水平将大幅增长，进一步增强公司盈利能力，有助于公司整体竞争实力及市场影响力的提升，并为公司

未来的产业发展和资本运作奠定良好的基础。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对经营和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1、降低公司资产负债率，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的资产总额与净资产总额将同时增加，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将有所降低，有利于

公司增强抵御财务风险的能力。

2、增加公司营业收入，提升公司盈利能力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系依据行业发展趋势、 公司业务和产能需求等因素综合考虑确定， 有较大的市场需

求，具备较好的盈利前景。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成和投产后，随着公司生产能力的提高及技术实力的增强，

公司的营业收入有望进一步增加，盈利能力也将获得提升。

综上所述，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投向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公司发展的需要，募投项目具有较强的

盈利能力和较好的发展前景，募集资金的使用将会为公司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为股东带来较好的回报。

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将进一步壮大公司的规模和实力，增强公司的竞争力，促进公司的持续发展，符合公司

及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第三节 董事会关于本次发行对公司影响的讨论与分析

一、本次发行后公司业务及资产、公司章程、股东结构、高管人员结构、业务结构的变化情况

（一）本次发行对上市公司业务及资产的影响

公司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将用于投资公司主营业务以及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和经济效益。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和实施，将进一步加强公司在液晶显示行业的一体化程度，能够扩大公司的业务规模、

提升公司盈利能力，进而提高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为股东创造价值。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仍致力于液晶显示行

业和触控屏行业的发展，符合公司的战略目标。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章程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将对公司章程中关于公司注册资本、股本结构及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的事项进行调

整。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股东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本将相应增加，公司原股东的持股比例也将相应发生变化。

本次发行完成后，按照本次发行数量的上限计算，华映百慕大的持股比例将不低于38.20%，华映纳闽的持股

比例不低于2.31%，华映百慕大仍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中华映管和大同股份仍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因此，本次发

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四）本次发行对公司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截至本预案公告日，公司尚无对高级管理人员结构进行重大调整的计划。本次发行不会对高级管理人员结构

造成重大影响。 本次发行后，若公司拟调整高级管理人员，将会严格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五）对业务收入结构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后，公司将进一步加强在液晶显示行业的一体化程度，与公司现有业务形成良好

的协同效应，在产品品种、产能利用、产业链整合、产品研发等方面形成互补，有利于增强上市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能力和核心竞争力，但公司的主营业务和总体业务结构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二、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一）本次发行对公司财务情况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总资产与净资产规模同时增加，有助于提升公司的综合实力，增强公司的资金实力

和偿债能力，降低财务风险，为后续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总股本及净资产规模有所增加，且本次募投项目存在一定的建设周期，因此，

在项目达产前，公司净资产收益率、每股收益等财务指标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摊薄。

但从中长期来看，本次募投项目达产后公司每年营业收入、营业利润将大幅提高，有利于提升公司的核心竞

争力和市场占有率，提高公司的整体盈利能力。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现金流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将大幅增加，随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逐渐投产和效益的产生，未

来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和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将有所增加。

三、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等变化情况

本次发行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均未发生重大变化。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公司主要从事中小尺寸液晶显示模组的生产与销售，经营过程中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及其关联方在材料采购、商品销售等方面一直存在着日常性关联交易。 该等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正常业务发展

的需要，以市场公允价格作为交易定价原则，没有出现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行为，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将进一步加强在液晶显示行业的一体化程度，向产业链上游布局盖板玻璃产

品，进一步增强公司的竞争力。 未来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的关联交易将大幅减少。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出现实质性同业竞争的情形。

四、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是否存在资金、资产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占用的情形，或上市公司为控股股东

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其他关联方所发生的资金往来均属正常的业务往来，不会存在

违规占用资金、资产的情况，亦不会存在公司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进行违规担保的情形。

五、 本次发行对公司负债情况的影响

截至2015年3月31日，公司合并报表口径的资产负债率为60.63%。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资产和净资产规模

均将得到大幅提升，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将有明显下降。 因此，本次非公开发行能够优化公司资产负债结构，降低

财务风险，不存在通过本次发行大量增加负债（包括或有负债）的情况，也不存在负债比例过低、财务成本不合理

的情况。

六、本次发行相关的风险说明

投资者在评价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时，除本预案提供的其他各项资料外，应特别认真考虑下述各项风险

因素：

（一）经营风险

1、经济环境波动风险

受到欧美重要经济体经济不稳定的影响，自2012年开始，全球平板显示器件需求增长进入放缓周期。 2014年

全球经济进入温和复苏周期，液晶面板的需求进入了一个稳步增长周期，但从全球液晶面板平均销售价格及需求

量的历史数据来看，液晶面板价格在未来可能存在波动，对整个平板显示产业的经营形成挑战。

TFT-LCD产业带有明显的周期性特点，由于项目投资金额大，建设和生产爬坡期较长，TFT-LCD�面板的供

应增长无法精确匹配需求的增长速度，导致整个产业的供求关系周期性地在供过于求、 供求平衡、供不应求之间

波动。 因此，公司面临周期性的产业经营风险。

2、市场竞争风险

近年来，随着液晶显示面板市场的需求增长，全球主要显示面板生产企业均纷纷加大投入力度，以谋求在迅

速扩大的市场中占领先机，导致市场竞争加剧。 若公司不能准确把握行业的动态和发展趋势，技术和产品不能及

时响应应用领域的需求，或者市场竞争导致LCD�产品价格大幅下降，就会很有可能使公司面临更大的市场竞争

风险。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相关风险

1、募投项目实施风险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并经过长期市场调研、方案论证后慎重决定的。 尽管公司对项目

的可行性进行了充分论证，但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还可能存在对项目进程产生不利影响的不确定因素。

2、技术风险

目前，TFT-LCD�技术成熟度高，适宜大规模生产，因此在平板显示市场中占有率较高。但随着平板显示技术

的不断发展，TFT-LCD平板显示技术存在一定的技术升级和替代风险。 公司目前虽已掌握投资建设第6代

TFT-LCD项目生产的系统技术，但不排除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出现颠覆性新技术而对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整

体盈利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3、募集资金短期内无法实现效益的风险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将以本次的大部分募集资金用于投资建设第6代TFT-LCD生产线项目、科立视

二期项目建设。 虽然该项目已经过严密的可行性论证， 但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还存在诸多因素可能会影响项目进

程。

此外，本次募集资金投资的投资建设第6代TFT-LCD生产线项目、科立视二期项目建设，项目投资规模较大，

所涉及的建设内容较复杂，募集资金从投入到实际产生效益需要一段时间，公司预计短期内不能使经营业绩得到

大幅提高。

（三）财务风险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投资额较大，公司除了以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的资金及以自有资金投入外，剩余部

分需要以债务融资等方式筹措，将可能导致公司财务费用增加、资产负债率提高。未来，随着公司规模的进一步扩

大，公司的营运资金需求也将不断增加，如果公司不能有效匹配资金供给，公司的持续快速发展将受到一定影响。

（四）净资产收益率下降风险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净资产规模将大幅提高，但在项目建设期及投产初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

公司的业绩增长贡献较小，短期内利润增长幅度预计将小于净资产的增长幅度，存在净资产收益率下降的风险。

随着募投项目实施的推进，预计公司每股收益将得到提高，净资产收益率也将逐渐提高。

（五）管理风险

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的发展， 公司管理的难度不断提高， 而外部监管对上市公司规范化的要求日益提高和深

化，公司需要在充分考虑公司业务特征、人力资源、管理特点等基础上进一步加强管理，实现整体健康、有序地发

展。 公司如不能根据经营业务内容的扩大进一步调整和优化管理结构，将对未来的经营造成一定风险。

（六）审批风险

本次非公开发行尚须满足多项条件方可完成，包括但不限于取得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以及中国证监会核准。本

次发行事项能否获得相关的批准或核准，以及获得相关批准、备案或核准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

（七）汇率风险

公司与境外客户采购、销售使用外汇结算，而本公司的合并报表记账本位币为人民币。若未来人民币对美元、

欧元、日元等货币之间的汇率持续变动，公司面临一定的汇率波动风险。

第四节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及执行情况

一、公司利润分配政策

华映科技《公司章程》中对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百五十六条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为：

（一）公司实行同股同利的股利政策，股东依照其所持有的股份份额获得股利和其他形式的利益分配。

（二）公司应当着眼于长远和可持续发展，在综合分析企业经营发展实际、股东要求和意愿、社会资金成本、

外部融资环境等因素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公司目前及未来盈利规模、现金流量状况、发展所处阶段、资金需求等情

况，建立对投资者持续、稳定、科学的回报机制，实施积极的利润分配政策，并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

（三）公司可以现金、股票、 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或者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分配利润。 在公司利

润分配中，公司应优先适用现金分红。 ”

（四）在年度盈利的情况下,足额提取法定公积金、盈余公积金后,若满足了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公

司应采取现金方式进行利润分配。 最近三年以现金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30%。在符合现金分红条件的情况下，公司原则上每年度进行一次现金分红，公司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存在股

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红利，以偿还其占用的资金。 公司应当在定期报

告中详细披露现金分红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情况。

（五）公司应当综合考虑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自身经营模式、盈利水平以及是否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等

因素，区分下列情形，并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提出差异化的现金分红政策：

（1）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无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

例最低应达到80%；

（2）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

例最低应达到40%；

（3）公司发展阶段属成长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

例最低应达到20%；

公司发展阶段不易区分但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可以按照前项规定处理。

（六）根据年度的盈利情况及现金流状况，在保证充分执行现金分红政策，以及公司股本规模、股权结构合理

的前提下，注重股本扩张与业绩增长保持同步，公司可以采取股票的方式进行利润分配。

公司利润分配的决策程序和机制为：

（1）公司制定利润分配政策并在公司章程中载明，应由公司管理层、董事会拟定方案。 董事会应当就股东回

报事宜进行专项研究论证，详细说明规划安排的理由等情况。 利润分配政策经董事会审议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并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公司根据生产经营情况、投资规划和长期发展的需要确需

对公司章程规定的利润分配政策进行调整或变更的，决策审批程序依照上述规定。

（2）公司应根据利润分配政策，以每三年为一个周期，制订周期内分红回报规划。 制定或调整分红回报规划

由公司管理层、董事会拟定方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3）公司利润分配具体方案由公司管理层、董事会根据公司利润分配政策 和股东回报规划拟定，经董事会

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公司独立董事可以征集中小股东意见，向公司董事会提出分红方案，董事会应当依上述规定进行审议后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

（4）董事会审议现金分红具体方案时，应当认真研究和论证公司现金分红的时机、条件和比例、调整的条件

及其决策程序要求等事宜，独立董事应当发表明确意见。公司年度盈利，但董事会未做出现金利润分配方案的，应

当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原因，独立董事应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5）股东大会对现金分红具体方案进行审议时，应当通过多种渠道（包括但不限于设立专门的投资者咨询

电话，在公司网站开设投资者关系专栏，定期举行与公众投资者见面活动等）主动与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进行沟

通和交流，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求，并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

（6）监事会、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3%以上股份的股东，亦有权就利润分配政策、分红回报规划、利润分配具

体方案向公司提出股东大会提案，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政策的提案应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

决权的2/3以上通过）。

二、公司未来三年（2015年-2017年）股东回报规划

为完善和健全公司科学、持续、稳定、透明的分红决策和监督机制，积极有效地回报投资者，公司第六届董事

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15-2017年）》的议案，上述议案已于2015年3月6

日经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规划规定：

（一）公司制定本规划考虑的因素

公司制定本规划，着眼于公司的长远和可持续发展，在综合分析公司经营发展实际、股东要求和意愿、社会资

金成本、外部融资环境等因素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公司目前及未来盈利规模、现金流量状况、发展所处阶段、项目

投资资金需求、银行信贷及债权融资环境等情况，建立对投资者持续、稳定、科学的回报机制，从而对利润分配作

出制度性安排，以保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二）本规划制定的基本原则

公司实行积极、持续、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充分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并兼顾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

和可持续发展。 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政策的决策和论证应当充分考虑独立董事、监事和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的意见。

（三）未来股东回报规划的制定周期和相关决策机制

公司董事会应当根据《公司章程》拟定利润分配政策，制定股东分红回报规划。如公司根据生产经营情况、投

资规划、长期发展的需要或因外部经营环境、自身经营状况发生较大变化，确有必要对《公司章程》确定的现金分

红政策进行调整或者变更的，应当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条件，经过详细论证后，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并经出

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公司以每三年为一个周期，制订周期内分红回报规划，并应当结合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独立董事的意见，对

公司正在实施的利润分配政策作出适当的、必要的修改，以确定该时段的股东分红回报计划。

（四）公司未来三年（2015-2017年）的具体股东回报规划

1、公司可以采取现金、股票、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或者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分配股利。公司具备现

金分红条件的，应当优先采用现金分红进行利润分配。 如果公司采用股票股利进行利润分配的，应当具有公司成

长性、每股净资产的摊薄等真实合理因素。

2、在未来三年，若满足上述具体条件，公司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应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的

10%，且在任意三个连续年度内，公司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该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30%，具

体每个年度的分红比例由董事会根据公司年度盈利状况和未来资金使用计划提出预案。

3、公司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由公司董事会提出利润分配预案，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公司接受所有股东、

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对公司利润分配预案的建议和监督。 公司独立董事可以征集中小股东意见，向公司董事会提

出分红方案，董事会应当依上述规定进行审议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在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做出决议

后，公司董事会应当在股东大会召开后 2�个月内完成股利（或股份）的派发事项。

三、公司近三年股利分配情况

（一）最近三年利润分配方案

1、201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以2012年年末总股本700,493,506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现3.80元人民币（含税），合计派发现金股利

26,618.75万元。

2、201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201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鉴于2014年公司经营业务预期仍

持续增长，充分考虑公司目前的资金财务状况，为确保公司经营、投资等各项工作顺利推进，公司董事会研究决

定，本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2013年利润分配方案已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3、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鉴于公司于2014年9月25日实

施控股股东承诺变更涉及的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转增股份总数78,609,380股，股本增加比例为11.2220%，截

至2014年12月31日，公司合并资本公积为841,736,777.58元，母公司资本公积为1,613,725,786.88元，公司董事会研究

决定，2014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2015年公司经营业务预期仍持续增长， 充分考虑公司目前的资金

财务状况，为确保公司经营、投资等各项工作顺利推进，公司董事会研究决定，本年度不进行现金分红或送红股。

2014年利润分配方案已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最近三年现金股利分红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2年度 2013年度 2014年度 合计

现金分红金额（含税） 26,618.75 0.00 0.00 26,618.7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7,606.23 38,275.11 24,972.35 90,853.69

占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的

比例

94.42% 0.00% 0.00% 29.30%

最近三年年均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30,284.56

最近三年累计现金分红金额占年均净利润的比

例

87.90%

（三）最近三年未分配利润的使用情况

近三年公司的未分配利润均用于公司的生产经营发展， 主要用于补充业务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及公司新建

项目所需的资金投入，以支持公司长期可持续发展。

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6月2日


